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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村庄规划管理通则(以下简称通则)适用于白沙镇行政

辖区内，作为城镇开发边界外且详细规划(实用型村庄规划)

未覆盖的乡村地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以下称规划许可)的依据。符合条件的村民住宅、乡村公

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乡村产业用地等情形，可直接依据通

则或进一步编制地块控制图则核发规划许可。通则数据以经批

准并通过备案后的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为准。国家和地

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包括英德市白沙镇全域10个行政村，规划面积

约16.28平方公里。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5）《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6）《铁路安全管理条例》（2014年）；

（7）《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C B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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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路路政管理技术规范》（JTG 4110-2024）；

（9）《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年）；

（10）《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2019年）；

（11）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的意见》（农规发〔2019〕

1号）；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

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

（4）《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

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1〕16号）；

（5）《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1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

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13号）；

（7）《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点状供地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1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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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

貌提升的指导意见》（粤府〔2020〕43 号）；

（9）《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切

实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划〔2024〕1947

号）；

（10）《关于印发〈英德市农村建房风貌管控指引〉的通

知》（英自然资发〔2024〕23号）；

（11）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3.标准规范

（1）《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2）《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版)；

（3）《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

（4）《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5）《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

（6）其他相关标准规范。

4.相关规划

（1）《英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英德市农村住宅设计通用图集》

（3）其他经依法批准的相关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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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底线管控

第四条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确需占用的，应符合法规政策占用条

件，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并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白沙镇落

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987.67公顷。各行政村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情况如下表。

表：各行政村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单位：公顷）

行政村名称 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白沙街村 310.47 301.39

红星村 132.21 129.46

双星村 161.67 165.88

会英村 106.45 103.65

门洞村 92.03 86.26

石园村 317.03 314.13

车头村 136.06 135.1

水心村 221.03 212.16

太平村 335.32 329.15

新潭村 212.71 210.48

合计 2024.99 1987.67

第五条 生态保护红线

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

第六条 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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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位置与

规模。严格执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的通知（试行）》有关要求。白沙镇落实城镇开发边界217.49

公顷。各行政村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如下表。

表：各行政村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单位：公顷）

行政村名称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白沙街村 0

红星村 0

双星村 0

会英村 19.3

门洞村 6.21

石园村 0

车头村 26.15

水心村 56.43

太平村 109.39

新潭村 0

合计 217.49

第七条 村庄建设边界

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落实村庄建设边界。村庄建设

边界范围内，经营性用地(含商业、工业、仓储等用地)可以改用

公益性用地(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等用地)，经营性

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在各自类别内部可以相互调剂使用。允许村集

体在村民同意的前提下，依法把废弃闲置的集体公共设施用地按

程序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但项目需符合环境保护、

产业发展等要求。对空间区位有特殊要求的零星文化旅游设施、

邻避设施项目等，确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的，在符合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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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政策要求的可使用规划预留用地规模予以保障。白沙镇落实

村庄建设边界854.99公顷。各行政村村庄建设边界规模情况如下

表。

表：各行政村村庄建设边界规模（单位：公顷）

行政村名称 村庄建设边界规模

白沙街村 151.67

红星村 75.77

双星村 62.87

会英村 60.39

门洞村 35.02

石园村 115.61

车头村 97.71

水心村 80.9

太平村 98.54

新潭村 75.61

合计 854.99

第八条 历史文化保护线

严格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要求，禁止在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

内进行影响历史风貌的各类建设行为。不允许随意改变文物保护

单位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如需进行必要的修缮，应依法办理

审批手续。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大树老树资源，涉及古树、老树

迁移、砍伐的情况，必须充分征求专家、公众的意见依法从严审

批，非政策规定特殊情况不得迁移古树名木。未划定公布保护范

围的文物保护单位，执行临时保护范围，古墓葬、古建筑、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及其他类型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界线从

文物本体边界外扩5米;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保护范围从最外侧

有遗迹现象点以外外扩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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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行政村历史文化保护线（单位：公顷）

行政村名称
保护范围

面积

建设控制

地带面积
备注

白沙街村 —— ——
武装和平炮楼（未定级）、学博第（未定级）、

刘关张祠未定级）、英公祠（未定级）

红星村 —— —— ——

双星村 —— ——
枧头围屋（未定级）、上圳桦灌渠（未定级）、

大夫第（未定级）、楼角围屋（未定级）

会英村 —— —— ——

门洞村 —— —— ——

石园村 —— —— 熏重草楼（未定级）、朱氏宗祠（未定级）

车头村 —— —— 邓琼史墓（市级）

水心村 —— ——

高门楼沈氏宗祠（市级）、桐屋水槽（未定级）、

象贵灌渠（未定级）高门楼石街（未定级）、

水心古井（未定级）、美田古井（未定级）

太平村 —— —— 水口庙（未定级）、池塘镬耳楼（未定级）

新潭村 —— ——

新安围屋（市级）、式训学校旧址（市级）、

潭头邓氏宗祠（市级）、高宁第（未定级）、

四伙一围屋（未定级）珙公祠（未定级）家园

古井（未定级）、四伙民居（未定级）、四双

古井（未定级）、四伙一古井（未定级）

合计 —— —— ——

第九条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线

严格落实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防控范围，科

学实施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防治工程建设。各类建设

行为应严格避让山洪、风口、滑坡、泥石流、洪水淹没、地震断

裂带等灾害易发区域。现状已建成的建(构)筑物应结合国土综合

整治、生态修复工程逐步有序搬迁至安全地段进行异地安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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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范围内主要为小江河流域河道管理控制线，自然灾害类型主要

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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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住房建设指引

第十条 规划选址

乡村住宅建设使用新增农村宅基地，符合“一户一宅”要

求、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同时与现状农村居

民点相邻成片、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河湖管理范围和洪涝灾

害风险控制线情形的，可以按照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办理用地审

批手续，直接依据通则核发规划许可。

第十一条 建设管控

1.新批准宅基地面积按如下标准执行:根据《英德市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在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村宅基

地户均面积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其他地区不得超过150平方米。

房屋总楼层数应当控制在3层半及以下;房屋首层层高应当控

制在4.2米以下，二层及以上每层层高控制3.3米以下;单栋房

屋建筑总面积控制在500平方米以下(不含500平方米)。农村集

体建设多层农民公寓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另行审批。

2.新建乡村住宅临路方向应与同侧相邻建筑外墙宅间退

让山体巷道宽度不小于2米，新建村民住宅退让水库边不小于

20米，退让山体自然坡脚线不小于15米，退让巷道不小于1米，

退让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公路用地外缘依次不少于20米、

15米、10米、5米，退让高速公路、铁路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应满足消防间距、日照间距等规定要求。村民住宅风貌参考《清

远市农村住宅设计通用图集(2020年)》《英德市农村建房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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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指引》浅色基调(如白色、乳白色、米黄色等)为主色调，

避免使用红蓝等艳丽色彩，需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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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村公益设施布局指引

第十二条 规划选址

1.村庄建设边界内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项目

用地选址不得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条件、不

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不得位于存在地质灾害、洪涝风险

等安全隐患，不得占用历史保护、生态保护、河道管理范围、

区域输电廊道等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区域。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

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不得影响周边村民住宅建筑日照和

通风需求，需满足安全退距和消防规范相关要求。乡村社区生

活圈服务设施配置要求、建设标准参照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相关规范标准确定

2.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用地按以下情形核发规划

许可:

①同时满足不改变用途、不扩大用地面积、不提高容积率

和建筑高度情形重建、翻建的，结合现状建设情况、规划设计

方案等明确规划条件，依据通则核发规划许可;

②新建、改建扩建的，按照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

用地开发强度通用规定明确规划条件依据通则核发规划许可；

③对空间区位有特殊的避邻设施项目等其他情形的需进

一步编制地块控制图则，明确土地用途、用地规模、容积率、

建筑高度、建（构)筑物退让等控制要求和风貌引导要求，作

为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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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建设管控

1.各类设施规模、布局、配置标准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

行业标准、管控要求和村庄建设实际；鼓励多种公共服务设施

之间的复合使用。

2.各类设施容积率原则上不大于2.0，建筑密度、绿地率

依据规划设计方案合理确定。建筑高度原则上不超过24米。建

筑高度应满足消防、日照、通风等基本要求，如涉及重要景观

地区、文保单位、传统村落、自然保护区等特定区域，还应符

合景观风貌、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等特定的高度管控要求。

3.新建、改建、扩建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建(构)

筑物退让道路红线城市高架路、立交、高速公路、城市轨道、

铁路交通控制线、水系、河涌、排洪(涝)渠、灌溉渠、用地红

线要求，参照《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

等确定，不得影响周边村民住宅建筑日照和通风需求，须符合

日照、消防卫生、环保、防灾、交通需求、工程管线埋设等相

关要求。当建设用地相邻农用地、未利用地时，对退让用地红

线距离不作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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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产业用地布局指引

第十四条 规划选址

1.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

产业项目宜在产业园区内布局，规模超过30亩的农产品加工宜

在县城或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布局。

2.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 保

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单个项目用地规模不超过

30亩的，原则上应集中在村庄建设边界内。项目用地选址不得

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等约束条件,不破坏生态环境

和乡村风貌、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

开发，并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

3.乡村产业用地按以下情形核发规划许可:①乡村产业用

地同时满足不扩大用地面积、不改变用途、不提高容积率和建

筑高度情形重建、翻建的，结合现状建设情况、规划设计方案

等明确规划条件，依据通则核发规划许可;②乡村产业用地新

建、改建、扩建的，需进一步编制地块控制图则，明确土地用

途、用地规模、容积率、建筑高度、建(构)筑物退让等控制要

求和风貌引导要求，作为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

第十五条 建设管控

1.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

寓等房地产开发，产业类型应符合《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

（2023年）》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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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工业、仓储物流用地原则上容积率0.8—2.0，建筑

密度30%—60%，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绿地率不大于20%。且

应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相关规定；且

应满足消防、安全的基础上，并符合景观风貌、历史文化、生

态保护等特定的高度管控要求。

3.商业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大于2.0，建筑密度不大于

50％，绿地率不小于20％；建筑高度原则上不超过24米，且应

满足消防、安全等基本要求，并符合景观风貌、历史文化、生

态保护等特定的高度管控要求。

4.乡村产业用地的建(构)筑物退让道路红线、架路、立交、

高速公路、城市轨道、铁路交通控制线、水系、河涌、排洪(涝)

渠、灌溉渠、用地红线要求，参照《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确定，不得影响周边村民住宅建筑日照

和通风需求，须符合日照、消防、卫生、环保、防灾、交通需

求、工程管线埋设等相关要求。当建设用地相邻农用地、未利

用地时，对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作强制性要求，

5.点状供地项目规划遵循《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点

状供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要求，按照项目建设方案核

算规划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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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村庄风貌设计引导

第十六条 整体风貌引导

加强与自然山水融合协调，延续乡村传统风貌、尊重村庄

原有传统格局。结合道路、河湖、林田等现状资源规划具有景

观游憩、生态防护功能的公共空间，保护自然生态和乡土人文

环境。

第十七条 建筑风貌管控与指引

建筑布局应顺应自然环境、随形就势。兼顾村民实用和审

美需要。加强农房风貌管控，村庄居民建筑色彩、形态及屋顶、

墙面、门窗及相关施工工艺，结合《英德市农村建房风貌管控

指引》，以及村民生活、生产需求，对村庄建筑进行建筑风貌

引导。村庄建筑风貌要整体协调统一，以客家文化风格为主，

确保新建住宅与乡村民居风貌相融合。建筑风貌引导采取整体

引导与局部控制的管控模式。未建民居应注重风貌协调，增加

当地特有的客家建筑构件，就地取材，推广建设绿色农房，打

造与山水自然相和谐的客乡民居。已建民居可持续推进存量农

房微改造，统一粉刷立面、利用墙绘等细节方面融入客家文化

元素。

利用农村建筑安装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施的，应符合安全

和风貌管控相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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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公共空间环境提升指引

根据村庄实际，结合祠堂、水塘、古树、村口、主要街巷

等重要节点，塑造与山水格局、村庄肌理、既有建设相协调、

具有地域文化气息的公共空间。落实《广东省村庄绿化用地负

面清单》，禁止违规占用耕地绿化等负面清单严格禁止的行为；

统筹利用水系、道路沿线及荒地、废弃矿山开展绿化，鼓励庭

院绿化，充分利用“四旁五边”用地，因地制宜开展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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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1.“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按程序报批后，可作为

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依据。

其中，公共服务、市政公用设施等村庄建设项目应根据经批

准的规划设计方案明确规划条件并核发乡村规划许可证。

2.“通则式”村庄规划实施过程中，底线管控、建设管

控要求根据有关规定调整的，“通则式”村庄规划内容随之

动态调整。

3.具体项目建设管控要求需突破本管理规定的，由白沙

镇人民政府组织对调整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相关部门意

见，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讨论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后，报县

人民政府审批。

4.本管理规定实施后，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有调整的，

按国家、省、市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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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村民住宅布局要求

1.集中连片式宅基地建房要求

宅基地细分。在村庄建设边界内明确村民集中建房区域

范围及安置户数，并按标准细分单户宅基地并编号，村民建

房可在编号宅基地中选择。

宅基地内建设指引。村民建房需按照《清远市农村住宅

设计通用图集(2020年)》及《英德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

法》(2020年),满足与宅基地边界的退距要求。

2.插花式宅基地建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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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插花方式建设住宅需按照相关管控指引进行平面布

局，并征求周边村民意见。与周边道路、河流等后退需满足

《清远市农村住宅设计通用图集(2020年)》及《英德市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2020年)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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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公共空间建设要求

1.文化活动广场建设要求

广场设计应体现功能性、文化性和艺术性，增强村民文

化自信。文化活动广场宜与村委会、文化活动室等公共建筑

配套建设；或依附于戏台等历史构筑物或场所某村采用当地

石材和卵石铺装的广场，便于村民使用。广场应配套相应的

健身设施，健身设施宜采用较高环保等级材料，应符合老年

人使用要求并易于维修。硬质铺装应选易于得到、造价低、

透水性好的材料，如当地石材、卵石、透水砖等。休憩座椅

应设置在村庄公共活动场地或小游园，位置和密度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宜选用石、木或金属座椅，造型以简洁为主。独

立式村级公共厕所宜采用生态风格和传统风格，与村落整体

风貌相协调。

2.“四小园”建设要求

健身器材 硬质铺装

休闲座椅 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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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不原则：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小花园、小

公园；不得违反村庄规划，要先规划、后建设，合理布局；

不得强行建设、摊派或政府大包大揽，要坚持农民主体，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照搬城市模式，脱离农村实际，贪快

求洋，破坏乡村风貌、自然生态。在材料方面可选择木板/木

桩、毛石/卵石、砖砌、仿生竹等。种植方面建议选择村花乡

草、果树蔬菜等农家常见植物，经济实惠、易于养护，打造

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适当加上指示牌。

（1）小菜园

清理农户房前屋后闲散用地、边角地空间、坍塌房屋等

场所作为小菜园场地;宜结合冬瓜、胜瓜、黄瓜等攀藤植物的

种植搭建乡土绿廊;院落裸露围墙宜结合攀缘瓜果进行绿化

覆盖，引导瓜果美化立面，形成生态墙体;边界宜采用砖块、

竹竿、卵石等乡土材料进行栅栏建设:庭院围墙宜采用空透样

式，做到透绿显绿。

（2）小果园

清理村里成片闲置用地或房前屋后闲散用地作为小果园

建设场地；成片种植荔枝、龙眼、杨桃等岭南佳果；宜采用

砖块、木块、老麻石等乡土材料铺设果园游径，游径宜弯不

宜直；宜在果园地面平整处配置休闲桌椅；果园边界宜采用

低矮、通透的围栏进行围合，围栏材质宜采用乡土材料建设。

（3）小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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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房前屋后或庭院闲散用地，进行乡土花卉种植;引导

农户选用色彩鲜艳的花卉品种，并结合花期进行四季花境营

造;引导农户采用生活废弃容器等作为花卉容器;结合水井、

农具等乡土要素进行花园造景;花卉可结合墙壁、门洞等建筑

要素进行立体种植。

（4）小公园

清理村头巷尾的公共空间闲置用地作为小公园建设场地;

宜结合树池进行景观休憩座椅建设;宜采用砖块、木块、石块

等乡土材料进行公园游径铺设、树池及景墙建设;以农村本土

常见的、观赏性较强、养护成本较低的植被为主，减少日常

清洁、修建等维护成本;可采用石磨盘、水缸、农具等常见乡

土构件作为小品主题组织公园节点空间。

小菜园

小果园

小花园

小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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